附件一               《常见诉讼风险提示书》
尊敬的委托人：

    您好！

首先感谢您对我北京市双全律师事务所的信任和对我所工作的支持，为了充分保障您的知情权，最大限度的维护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在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之前就提起诉讼应承担的义务和可能出现的风险向您进行书面提示。

一、关于诉讼时效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特殊情况是指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对诉讼时效届满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案件，被告如以原告行使诉讼权利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而原告确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法定事由或不符合人民法院可予延长诉讼时效之情况的，人民法院将判决原告败诉。
二、关于立案

当事人的起诉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才予以立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否则当事人应当承担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后果。

三、关于当人事陈述及其提供证据

当事人委托律师必须如实陈述案情，提供真实、合法及与本案相关联的证据。否则，将可能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四、关于不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或者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将承担不利甚至败诉的后果。
五、关于律师代理及其费用

委托律师办理诉讼业务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不论律师代理结果如何，均应当按照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缴纳代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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